
證    明    書 

(此證明三個月內有效) 

    茲證明本里里民               乙名，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生，身分證字號： 

住於臺南市        區       里     鄰         
路

街 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 ，確實於最近一

年內從事 
河沼
沿岸 漁業工作達三個月以上，屬實無訛，特此證明。 

 

    上     給               收     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職章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證明人：臺南市         區         里里長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

 

中          華          民 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 



證    明    書 

    茲證明本轄區漁民                乙名，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生，身分證字號： 

住於臺南市        區       里    鄰           
路

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 ，確實於最近一

年內從事 
河沼
沿岸 漁業工作達三個月以上，屬實無訛，特此證明。 

 

    上     給               收     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明人：南市區漁會第       小組漁民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

 

 

中          華          民 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

沿岸漁民入會  切結書 
(未使用船筏) 

 

    本人________________確實實際從事沿岸勞動工作，為加入漁會甲類

會員，所提供文件資料均為屬實，並附實際工作時之照片如下，如有虛報

造假，或欺瞞或不實陳述，本人願被取消會員資格退出勞健保並負一切法

律責任，如有涉及刑責，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作業地點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使用漁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漁獲種類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此      致 

南市區漁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 
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相片黏貼處 




